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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进行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及存货报废的依据充分、公允，相关数据真实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

合理性。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存货报废，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资产状况。 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董事会对本次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存货报废的决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存货报废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

则，依据充分合理，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存货报废符合公司的整

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存货报废

事项。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说明和独立意见》。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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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及重大诉讼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新增投资者诉讼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索菱股份” ）此前已披露关于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一案诉讼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7月23日、2021年12月10日、2022年2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深圳

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管理人关于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及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关于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近日，公司陆续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送达的关于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案的《起诉状》及《调解书》等涉诉材料。 现将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共计71名投资者

被告/被告之一：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及利息损失。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一审案号 当事人 涉诉标的金额（元） 序号 一审案号 当事人 涉诉标的金额（元）

1

（2021） 粤 03�民

初 6122�号

黄子馨 233,456.98 37

（2022） 粤 03�民

初 1684�号

李兰 82,190.05

2

（2022） 粤 03�民

初 296�号

曹斌 72129.55 38

（2022） 粤 03�民

初 1685�号

苗杰 64,729.2

3

（2022） 粤 03�民

初 297�号

李凌 73928.8 39

（2022） 粤 03�民

初 1686�号

许建新 181,600.48

4

（2022） 粤 03�民

初 1655�号

王云平 7731.2 40

（2022） 粤 03�民

初 1687�号

王茹君 357,239.05

5

（2022） 粤 03�民

初 2674�号

季庆庆 72384.48 41

（2022） 粤 03�民

初 1688�号

邱忠文 215,049.24

6

（2022） 粤 03�民

初 2675�号

梁艳 42721.27 42

（2022） 粤 03�民

初 1689�号

钟小兰 1,446,169.57

7

（2022） 粤 03�民

初 2676�号

陈微 49118.04 43

（2022） 粤 03�民

初 1690�号

龙海滔 23,691.29

8

（2022） 粤 03�民

初 2677�号

陈鍠 23542.99 44

（2022） 粤 03�民

初 1691�号

邓建岳 190,610.46

9

（2022） 粤 03�民

初 2678�号

李绍荣 478036.16 45

（2022） 粤 03�民

初 1692�号

刘莹 72,007.73

10

（2022） 粤 03�民

初 1656�号

王明宽 53699.18 46

（2022） 粤 03�民

初 1693�号

曹新耀 165,249.84

11

（2022） 粤 03�民

初 1657�号

申洪波 268445.82 47

（2022） 粤 03�民

初 1694�号

何鑫 39,679.2

12

（2022） 粤 03�民

初 1658�号

钱毅 294352.53 48

（2022） 粤 03�民

初 1695�号

李毛毛 61,065.89

13

（2022） 粤 03�民

初 1659�号

徐建武 10280.52 49

（2022） 粤 03�民

初 1696�号

高明春 509,735.4

14

（2022） 粤 03�民

初 1660�号

熊雪宁 63190.13 50

（2022） 粤 03�民

初 1697�号

黄秀媛 58,459.69

15

（2022） 粤 03�民

初 1661�号

马丽琴 102526.64 51

（2022） 粤 03�民

初 1698�号

裴忠 2,378,058.62

16

（2022） 粤 03�民

初 1662�号

黄玉秀 103794.17 52

（2022） 粤 03�民

初 1699�号

潘新梅 92,584.8

17

（2022） 粤 03�民

初 1663�号

赵春霞 136121.7 53

（2022） 粤 03�民

初 1700�号

裴福才 632,627.73

18

（2022） 粤 03�民

初 1664�号

党文新 34403.67 54

（2022） 粤 03�民

初 1701�号

魏琳 52,705.2

19

（2022） 粤 03�民

初 1666�号

孙碧森 67635 55

（2022） 粤 03�民

初 1702�号

胡捷 90,931.5

20

（2022） 粤 03�民

初 1667�号

古华兴 247189.39 56

（2022） 粤 03�民

初 1703�号

汪兴鼎 188,676.6

21

（2022） 粤 03�民

初 1668�号

林云 406784.9 57

（2022） 粤 03�民

初 1704�号

周辉 977,382.86

22

（2022） 粤 03�民

初 1669�号

郭庆宏 108546.7 58

（2022） 粤 03�民

初 1705�号

伍小雄 178,518.32

23

（2022） 粤 03�民

初 1670�号

戴忆玉 122993.5 59

（2022） 粤 03�民

初 1706�号

杜凯亭 396,741.9

24

（2022） 粤 03�民

初 1671�号

刘吉昌 31853.58 60

（2022） 粤 03�民

初 1707�号

冯光明 132,308.39

25

（2022） 粤 03�民

初 1672�号

乔建军 55079.944 61

（2022） 粤 03�民

初 1708�号

黄兆华 58,680.56

26

（2022） 粤 03�民

初 1673�号

王海 47224.26 62

（2022） 粤 03�民

初 1709�号

姜秋洋 10,947.8

27

（2022） 粤 03�民

初 1674�号

谈琴 14388.72 63

（2022） 粤 03�民

初 1710�号

刘志平 54,987.11

28

（2022） 粤 03�民

初 1675�号

邵长增 169989.3 64

（2022） 粤 03�民

初 1711�号

王海伟 11,096.99

29

（2022） 粤 03�民

初 1676�号

张巧花 165320.98 65

（2022） 粤 03�民

初 1712�号

邢利斌 162,022.56

30

（2022） 粤 03�民

初 1677�号

周一岑 148837.08 66

（2022） 粤 03�民

初 1983�号

刘忠海 26,617.19

31

（2022） 粤 03�民

初 1678�号

金文杰 15459.86 67

（2022） 粤 03�民

初 1984�号

汪景倩 30,520.47

32

（2022） 粤 03�民

初 1679�号

余恺伦 82845.36 68

（2022） 粤 03�民

初 1985�号

徐文波 5,701.32

33

（2022） 粤 03�民

初 1680�号

赵玉森 335870.4 69

（2022） 粤 03�民

初 1986�号

于志清 1,912.83

34

（2022） 粤 03�民

初 1681�号

赵剑伟 145249.92 70

（2022） 粤 03�民

初 1987�号

郑春英 158,517.12

35

（2022） 粤 03�民

初 1682�号

毛卫国 2626354.22 71

（2022） 粤 03�民

初 2018�号

姜全雷 146,838.09

36

（2022） 粤 03�民

初 1683�号

唐丽华 232343.76

合计 16,399,685.75

（2）判决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3、新增其他调解案件

新增调解案件6个，涉及当事人6人，涉及诉讼标的金额共计1,425,741.42元。

二、其他诉讼或仲裁进展

1、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基本情况

本案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重大诉讼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6）。

2019年12月31日，公司对该笔债务进行处置。 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订〈协议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2）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送达的《撤诉决定书》【（2019）深国仲撤1278号】：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七条第

（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仲裁庭决定撤销本案。 本案仲裁费人民币520,971元，由申请人自行承担，申请人已预交人民

币520,971元，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回。

2、其他诉讼或仲裁进展

2021年12月27日，公司收到了深圳中院送达的（2021）粤 03�破 59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索菱股份重整

计划，并终止索菱股份重整程序，根据深圳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以索菱股份现有总股本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 10�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421,754,014�股。 转增后，索菱股份总股本将增至 843,508,028�股。 前述

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其中 180,000,000�股用于引入投资人，剩余 241,754,014�股用于抵偿索菱股份和广东索菱

的债务。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4）。

关于公司涉及的诉讼事项，对裁定公司承担相关责任的债权，经公司管理人审核并报深圳中院确定，公司按照《重整

计划》的规定进行清偿；对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公司已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了预计负债。

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之第六节、十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及第十节、十四、2、或有事

项。

三、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已对投资者诉讼事项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本次公告的案件判决不会对公司

本期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其他诉讼或仲裁事项，对裁定公司承担相关责任的债权，经公司管理人审核并报深圳中院确定，公司按照《重整

计划》的规定进行清偿；对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公司已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了预计负债，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造成

进一步不利影响。

后续，公司将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

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起诉状》及有关证据等涉诉材料。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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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如公司获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批准，公司股票将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菱股份” 或“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同时最

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详见公司 2021�年 4�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公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2021-025）。

2、由于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公司股票已于 2019�年 5�月 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

公司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定期披露了风险提示公告，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根据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尤尼泰振青” ）出具的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显示，

2021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645,084,829.50元，前期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不存在。

2、根据尤尼泰振青出具的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及《关于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和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事项影响已消除的审核报告》显示，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

确定性已消除且2021年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且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不确定性情况； 另外，2021年

度，公司在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陆续向各相关法院申请解除冻结的银行账户，截止目前，公司因前期涉及诉讼、仲裁案

件被冻结的基本银行账户及部分其他账户已解除冻结，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发布的公告《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解除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前期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当前已不存在。

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不存在第 9.3.1条规定的其他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

形，公司亦不存在第 9.8.1�条规定的其他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鉴于此，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9.3.7�条和第 9.8.5�条规定，特向深交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的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期间，公司股票正常交易。

三、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4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

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 经初步核查后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同

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同日，公司向深交所递交了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四、风险提示

公司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如公司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批准，公司股票将被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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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4月15日以电子邮

件、电话、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于4月25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

席董事7�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盛家方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具体内容同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陈实强、周虎城、李明向董事会提交了《2021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上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同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详见2021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同日披露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21年年

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1,957,591.78元，营业利润-282,305,826.08元，利润总额-407,004,172.00元；净利

润-673,968,125.5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0,207,575.74元；基本每股收益-0.79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为1,378,371,465.85元；所有者权益为：644,193,211.41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645,084,829.50元。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

布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于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

分配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22-042）。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刊登于同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尤振专审字[2022]第 0208�号），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布的相关公

告。

七、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刊登于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布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尤振专审字[2022]第 0209�

号），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八、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权限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运作，同时进一步提高决策效率和资产使用效率，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

其权限范围之内授权董事长行使如下审批决策权限： 董事长具有对上述董事会决策权限内的单项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的相关事项的决定权（但风险投资、委托理财和非主营业务权益性投资除外），并应在事后向董事会报告；董事长具有对除

了风险投资以外的投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下（不含本数）的非主营业务权益性投资的决定权，并应在事后向董事会报告。

具体说明：1、上述授权中关联交易除外；2、董事长在其职权范围（包括授权）内行使权力时，对公司经营可能产生重大

影响的事项应当审慎决策，必要时提交董事会审议；3、授权时间自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九、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0年

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布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专项审核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关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

确定事项影响已消除的审核报告》（尤振专审字[2022]第0211号）。

十、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十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存货报废损失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及存货报废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布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十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

十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申请撤

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十四、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在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兴科东路1号索菱工业园会议室

以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47）。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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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2022年5月

24日(周二)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2年5月2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现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可以参与现场表决，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东账户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股东账户通过现场及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2022年5月18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兴科东路1号索菱工业园会议室以现场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202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及议案3至议案5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后提交， 议案2由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通过后提交。 前述议案内容披露于2022年4月27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22年5月19日至2022年5月20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6：30。

2、登记地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股东授权委托书

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和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2年5月20日下午16：3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徐海霞

联系电话：0755-28022655� �传真：0755-28022955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一道88号中洲控股金融中心B栋34M02�邮编：518054

2、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766” 。

2.投票简称：“索菱投票” 。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5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

司）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表决权，如没有作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情况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202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上签字 (委托人为单位的须加盖单位公章），如

授权委托书为两页以上，请在每页上签字盖章。

注：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附件三： 股东参会登记表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名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a)�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b)�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22年5月20日下午16：30之前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不接受电话登

记。

c)�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需时间。 请注意，因

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本参会股东登记表上表明发言意向及要点的股东

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d)�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766� � � � � � � �证券简称：*ST索菱 公告编号：2022-041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电

话、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于4月25日下午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马兵兵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同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同日披露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21年年

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1,957,591.78元，营业利润-282,305,826.08元，利润总额-407,004,172.00元；净利

润-673,968,125.5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0,207,575.74元；基本每股收益-0.79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为1,378,371,465.85元；所有者权益为：644,193,211.41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645,084,829.50元。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鉴于母公司2021年期末未分配利润为负值，不满足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同意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 不派发现金红利， 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于利润分配的要求，充分考虑了公司2021年度实际经营状况、未

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

布的《关于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22-042）。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刊登于同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经认真审议，监事会认为：《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真

实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均已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制度文件的规定执行，审批程序合法有效。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利益情况。

六、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同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经认真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监事会将积极督促董事会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并持续关注公司内部控制效果，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七、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和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该事项的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所作的专项说明无异议。

《关于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刊登于

同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更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其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九、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存货报废损失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存货报废，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董事会对本次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存货报废

的决议。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及存货报废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十、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4月27日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

15�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 ———公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970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索菱股份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58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53元， 共计募集资金为人民币344,874,000.00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31,603,

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3,271,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瑞华验字[2015]48270014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的金额为31,355.43万元，其中：公司募集资金用于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为14,728.26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16,627.17万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525,771.88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

币1,242,426.84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7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涂必勤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索菱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

买涂必勤等投资者持有的上海三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英卡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 因此需向涂必勤等投资在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9,162,181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42元；另外，需采用网下配售方式向

锁价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705,525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42元。

截至2017年3月27日，本公司己收到涂必勤等投资者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506,264,822.02元，各股东均以其持有的上

海三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英卡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出资；本公司收到肖行亦、深圳市中欧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嘉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共3户特定投资者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229,999,970.5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

用人民币11,749,999.2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8,249,971.2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2017]48270003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的金额为21,059.52万元，支付相关费用438.49万元，转为流动资金的金

额为328.14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到位后支付现金用于购买涂必勤等投资者持有的上海三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英卡

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的金额为21,059.52万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以及被司法划扣资金等的净额为14,400.08元，募

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28.76元。

（三）非公开发行债券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7]466号）以及《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本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5亿元的公司债券，扣除与发行有关的承销

费用600.00万元后，2017年10月27日，公司收到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汇入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净额49,400.00万元。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流动资金贷款为49,409.42万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06,537.59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

民币12,380.31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索菱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

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索

菱” ）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田贝支行（现已更名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岭支行” ）、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办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授权保荐代表人可

以随时到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明确

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报告期，各方严格按照监管协议执行，无违约情形。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方式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田贝

支行

39150188000034385 - 己注销*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田贝

支行

39150188000037067 - 己注销*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城市广场

旗舰支行

8110301013800002424 活期存款 1,242,426.84 活期*3

合计 1,242,426.84

*1� �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公

司存放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田贝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的全部募集资金变更至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索菱” ）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田贝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2015年10月16

日，公司与光大银行田贝支行、招商证券解除了原在光大银行田贝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39150188000034385的《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并将该募集资金专户的全部余额及利息收入合计人民币151,883,014.64元划转至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东索菱在光大银行田贝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39150188000037067， 公司原在光大银行田贝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户39150188000034385己进行了注销。 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广东索菱、公司与光大银行田贝支行、招商证券签署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 �公司“汽车影音及导航系统生产项目”募集资金专户金额己于2016年12月2日使用完毕，并办理了专户注销手续。

*3� � 2019年3月23日，公司公告称其最新查询银行账户信息了解到，公司近期新增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其中包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汽车导航系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开立的账号

为8110301013800002424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冻结时余额为1,231,135.29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荔支行（现已更名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润城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

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报告期，各方严格按照监管协议执行，无违约情形。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方式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润城支行 755918099810709 活期存款 28.76 活期

合计 28.76

（三）非公开发行债券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签署《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三方监管协议》，授权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负责本次项目的主办人员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查询、

复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报告

期，各方严格按照监管协议执行，无违约情形。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方式 截止日余额 各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田贝支行 39150188000047307 活期存款 12,380.31 活期

合计 12,380.3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不适用。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2015年11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将“汽车导航系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由“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茜坑社区租赁的冠彰厂房第5栋第四层”

变更为“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茜坑社区租赁的冠彰厂房第5栋第四层和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78号大冲商务中心1栋

2号楼(B座）28楼”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8）。

公司2017年3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

案》，为适应公司产能规划调整，将“汽车导航系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变更为广东索菱和索菱股份，实施地点由

“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茜坑社区冠彰厂房第5栋第四层和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78号大冲商务中心1栋2号楼 （B座）

28楼” 变更为“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兴科东路1号广东索菱厂房1楼和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678号大冲商务中心1栋2号楼（B座）28楼” 。

4、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6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己投入资金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14,728.2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5、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6、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未使用

7、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8、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报告期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按规定存在募集资金专户。

9、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汽车导航系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股入募集资金

金额为3,982.32万元，其中“人才引进”为441.53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850.00万元，合计1,291.53万元。 截至2021年12

月31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支付研发人员工资合计3,374.18万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不适用。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不适用。

4、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5、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本年度无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6、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8月11日公司第三届八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关于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结余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328.14万元。

7、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8、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非公开发行债券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3。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不适用。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不适用。

4、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5、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本年度无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6、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结余募集资金尚

未使用。

7、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8、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本年未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1年度，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存放、使用及管理，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披露的情况，未出现严重违规情形。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5日

附表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327.1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355.4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汽车影音及

导航系统生

产项目

否

27,

344.78

27,344.78 27,462.08 100.43

2016年8

月

未达到 否

汽车导航系

统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3,982.32 3,982.32 3,893.35 97.77

2017年3

月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31,

327.10

31,327.10 31,355.43

超募资金投

向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合计

31,

327.10

31,327.10 31,355.43 100.0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汽车影音及导航系统生产项目：1、因建设完成不久，2、受公司业务下滑，产能未能释

放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2015年11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汽车导航系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

由“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茜坑社区租赁的冠彰厂房第5栋第四层” 变更为“深圳市

宝安区观澜街道茜坑社区租赁的冠彰厂房第5栋第四层和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678号大冲商务中心1栋2号楼（B座）28楼”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8）。 2017年3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

案》，同意将“汽车导航系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变更为广东索菱和索菱股

份，实施地点由“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茜坑社区租赁的冠彰厂房第5栋第四层和深

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678号大冲商务中心1栋2号楼（B座）28楼” 变更为“广东省惠

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兴科东路1号广东索菱厂房1楼和深圳市南山区

深南大道9678号大冲商务中心1栋2号楼 （B座）28楼”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6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前期已投入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14,723.2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

525,771.88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242,426.84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汽车导航系统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拟股入募集资金金额为3,982.32万元，其中“人才引进” 为441.53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为850.00万元，合计1,291.53万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

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支付研发人员工资合计3,374.18万元。

附表2：

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

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386.5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059.5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净利润）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购买上海 三

旗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股

权

否 17,000.00 17,000.00 17,000.00 100.00 2017/3/31 519.90

不适

用

否

武汉英 卡科

技有限公司

否 4,059.52 4,059.52 4,059.52 100.00 2017/3/31 -661.73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21,059.52 21,059.52 21,059.52 100.00

超募资金投

向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合计 21,059.52 21,059.52 21,059.52 10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以及被司法

划扣资金等的净额为14,400.08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28.76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3：

2021年非公开发行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度

编制单位：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

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9,4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4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及偿还流动资

金贷款

否 49,400.00 49,400.00 49,409.42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49,400.00 49,400.00 49,409.42 100.00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49,400.00 49,400.00 49,409.42 10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止2021年12月31日，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06,537.59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12,380.31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

事项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

性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索菱股份” ） 2020年度财务报表由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并出具了亚会审字（2021）第01610080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

司董事会现就上述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影响已经消除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的内容

（一）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内容

2020年度审计报告“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所述保留意见事项如下：

“1、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的变动及可收回性

如报表附注六、（六） 列示其他应收款期初余额3,527,460,768.42元， 期末余额1,349,011,073.00元； 报表附注六、

（二十七）列示其他应付款期初余额2,580,645,321.43元，期末余额440,859,467.32元。 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大幅减少的

原因是公司在2020年度对以前年度财务造假资金转入、转出形成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进行冲抵。 我们未获取债权人

协议及法律意见书等依据。如报表附注六、（六）其他应收款所述，索菱股份本期对其他应收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并确认预

期信用损失761,874,855.63元。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获取的证据无法判断索菱股份将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进行冲抵以

及就上述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和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的依据是充分、适当的。

2、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

如报表附注六、（十八）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所述，索菱股份母公司单体报表本期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

140,799,746.95元,公司计提上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理由是公司如果破产重整成功，将会产生大额的债务重组收益。 由于

公司目前正处于破产预重整阶段，正式破产重整尚未经深圳中院批准，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公司能否产生足够的利润来弥补

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坏账损失及资产损失，以及公司本期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140,799,746.95元是否恰当。 ”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的内容

2020年度审计报告“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所述事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 所述， 索菱股份 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30,

532.12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125,712.0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76,273.41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135.44%。 2020�年 8�月 21�日，债权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向深圳中院提交了重整申请，深圳中

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决定书》（（2020）粤03破申475号），决定对索菱股份启动预重整。 索菱股份已在财务报表附

注三、(二)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这些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索菱股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二、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具体

如下：

（一）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的变动及可收回性的影响

1、根据2020年12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105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

（[2020]22号），最终认定原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金额为1,104.29万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肖行亦应偿还资金占用金额

1,104.29万元，资金占用利息134.51万元，合计1,238.80万元已于2020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全部偿还。

2、针对造假所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的余额的抵消：2021年12月31日，索菱股份收到了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作出的（2021）粤 03�破 59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深圳中院裁定确认《深圳市

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索菱股份重整程序。

在重整债权申报确认过程中，已经抵消的其他应付款中共有8家单位申报了债权，因均未提供债权成立的基础资料，无

法证明债权的真实性，管理人作出了不予确认的审核意见。 剩余其他应付款单位均未申报债权。

造假所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其他应收款项，对应账龄均在3年以上，公司经咨询法律意见：认为该部分应收款项拖欠时间

较长，收回的可能性较低；即使公司提起诉讼，但因已过法律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的可能性。

因被抵消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以及抵销后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7.61亿元的其他应收款，均属

于历史财务造假期间形成并保留下来的，虽挂账单位不同，但性质相同。同时结合公司重整债权申报确认情况、应收款项回

收的可能性，咨询管理人的法律意见，公司根据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处理，将该部分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抵消并全额计提减值更能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

3、公司与原实际控制人确认历史财务造假涉及往来单位名单，并取得其签字确认的关于往来冲抵的说明文件。

4、公司在2020年6月13日索菱股份回复交易所关于2019年年报的若干问题的公告回复，截止至2019年末，尚存在3家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尚未抵消的其他应收款合计约9.7亿元（第36页），尚存在若干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尚未抵消的其他应

付款合计约8.6亿元（第40页），因涉及重述2016-2018年的财务报表，时任年审会计师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未能对上

述应抵未抵事项进行冲抵。 在2020年度，管理层将上述造假所形成并保留下来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的余额7.1亿元

以及上述应抵未抵的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分别合计约10亿元进行了冲抵。 故， 造成前述保留事项

中提及的“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大幅减少”这一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将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进行冲抵以及就上述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和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的保留事

项影响已经消除。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的影响

导致该保留事项的原因是公司当时正处于破产预重整阶段，正式破产重整尚未经深圳中院批准，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无

法确定公司能否产生足够的利润来弥补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坏账损失及资产损失，以及公司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140,

799,746.95元是否恰当。

2021年11月26日，深圳中院裁定受理索菱股份重整申请，沿用预重整期间的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2021年12月27日，经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深圳中院裁定批准索菱股份重整计划。2021年12月31日，索

菱股份重整计划执行完毕，重整程序终结。

2020年报期间，公司当时正处于破产预重整阶段，公司结合重整方案与主要债权人、专业机构也进行了多次讨论，预计

破产重整可能的债务重整收益约为10亿元，公司认为整体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能够在未来得到弥补。

2021年度，经审计后的财务报告显示，公司共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约11亿元，和前期的预测没有重大差异，说明2020年

报管理层在判断及重大会计估计上是恰当的。

根据管理人与与汤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和控股” ）签署《关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投资协

议书》（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 ），汤和控股承诺，在汤和控股作为重整后索菱股份主要股东以及索菱股份所在行

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经济环境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前提下，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改善生产经营、注入其他经营资产等

各类方式，保证自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索菱股份实现的年平均净利润不低于1.4亿元。 若因汤和控股原因

导致上述承诺未实现的，应当在索菱股份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三个月内以现金方式补足。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的保留事项影响已经消除。

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2021年11月26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2021年12月27日，深圳中院

出具（2021）粤 03�破 59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自此日起公司进入破产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经过公司及子公司广东索菱破产重整成功后，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得以好转，主要表现如下：

1、资产负债结构优化：通过司法重整程序，公司的债务得以消除资产负债率从年初的135.44%下降至53%，资产负债结

构得到有效改善。

2、货币资金充足：本次司法重整共计收到投资人重整投资款4.41亿元，该资金用于偿还20万以下债权部分、有财产担

保债权及职工债权后，剩余资金2.5亿元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3、治理层和管理层人员稳定：公司控股股东自2019年接手后，委派新任的经营管理层，通过梳理、完善公司管理制度，

优化公司内部管理程序，建立了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为公司持续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业务核心团队稳定：本年度公司的业务核心团队仍保持稳定，公司将基于监管政策及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积极的调

整原有业务模式，通过建立完善各项激励机制，积极开拓新业务，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5、财产保全措施的逐步解除：2021年12月31日，深圳中院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了公司重整程序；管理

人及公司正在积极推动解除之前债权人对公司资产、银行账户进行的查封、冻结、保全措施，目前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已恢复

使用。

6、公司日常运营管理和生产经营正常。

综上所述，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影响已消除。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5日

（上接B146版）


